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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  主 辦  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 資 助      教 育 局  協 辦  

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 ─  2009至 10年 度 外 展 (聯 校 )田 徑 訓 練 課 程  

章   程   
目     標  ：  為 中 小 學 初 學 者 提 供 理 想 的 田 徑 訓 練 場 地 ， 並 由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安 排 導 師 ， 指 導 學

生 進 行 田 徑 練 習 ， 以 推 動 田 徑 運 動 及 培 育 田 徑 新 秀 。   

 

報 名 資 格  ：   小 學 組 ： 就 讀 小 四 或 以 上 、 或 年 齡 九 歲 或 以 上 的 同 學 ； 中 學 組 ： 就 讀 中 學 各 年 級 的 同

學 均 可 報 名 。  

 

上 課 日 期  ：  由 2009年 10月 至 2010年 5月 ， 詳 情 請 參 閱 附件三 的 訓 練 時 間 表 。   

   

訓 練 項 目  ：   

程度 基礎課程 

對象 中學 小學 

訓練項目 

跳類 

跳遠 / 三級跳 / 跳高 

擲類 

鉛球 / 鐵餅 / 標槍  

跑類 

跨欄  

短跑 

(包括：100米、200米及

400米) 

中長跑  

(包括：800米、1500米、

5000米及10000米) 

跳類 

跳遠 

擲類 

壘球  

跑類 

短跑  

(包括：100米、200米)  

 

田項 每班25人 

外
展
︵
聯
校
︶
田
徑
訓
練
課
程 

名額 
徑項 

除跨欄每班25人外， 

其餘徑項運動每班40人 

 

教 練 人 選  ： 由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派 出 合 資 格 教 練 任 教 。  

 

訓 練 場 地  ： 香 港 區 － 灣 仔 運 動 場 (以 五 堂 為 一 期 )、 小 西 灣 運 動 場  

 九 龍 區 － 深 水 埗 運 動 場 、 斧 山 道 運 動 場                   

 新 界 東 區 － 北 區 運 動 場  

 新 界 西 區 － 青 衣 運 動 場 、 屯 門 鄧 肇 堅 運 動 場  

  

獎    勵 ：  課 程 為 具 有 延 續 性 之 田 徑 技 術 訓 練 ， 特 設 下 列 獎 項 鼓 勵 積 極 參 與 及 表 現 出 色 的 學 員 : 

 

1 .  出 席 證 書  

 出 席 率 達 80%或 以 上 的 學 員 (即 同 一 期 課 程 出 席 達 8堂 或 以 上 )可 獲 頒 出 席 證 書 。  

 (由 於 灣 仔 運 動 場 以 五 堂 為 一 期，故 每 名 學 生 出 席 達 4堂 或 以 上 均 可 獲 頒 出 席 證 書。) 

2.  田 徑 章 別 獎 勵 計 劃  –  鑽 、 金 、銀、銅章章別 

讓 學 員 定 立 訓 練 目 標 ， 了 解 自 己 的 技 術 水 平 及 挑 戰 自 我 。 除 於 課 程 初 、 中 及 後 段

設 有 既 定 之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外 ； 亦 分 別 於 兩 期 課 程 末 段 安 排 「 外展(聯校)田徑章別挑戰

日」， 讓 學 員 有 機 會 與 其 他 訓 練 中 心 的 學 員 同 場 進 行 技 術 比 試 ， 各 測 試 項 目 除 設

冠、亞、季 及 殿 軍 獎 項 外，若 學 員 的 課 程 出 席 率 達 60%或 以 上 而 成 績 達 到 各 年 齡 組

別 的 指 定 標 準 的 學 員 ， 可 獲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頒 發 鑽 、 金 、 銀 、 銅 章 章 別 證 書 ，

以 茲 鼓 勵 。  

課 程 安 排  ：  1.  成 績 紀 錄 卡

各 學 員 將 獲 發 一 張 成 績 紀 錄 卡 ， 用 以 記 錄 課 程 內 初 、 中 及 後 期 所 進 行 考 核 的 成 績 ， 讓

學 員 了 解 訓 練 成 果 及 進 度 。  
 

 2 .  外 展 (聯 校 )田 徑 章 別 挑 戰 日 － 挑 戰 日 以 陸 運 會 形 式，於 2010年 1月 及 4月 舉 行，學 員 可

在 挑 戰 日 ：  

z 考 取 田 徑 章 別 獎 勵 計 劃 之 鑽 、 金 、 銀 、 銅 章 章 別 ；  
z 競 逐 各 項 賽 事 獎 項 。  



 

費     用  :  每 名 學 生 每 期 共 10堂 (每 堂 2小 時 )， 報 名 費 為 110元 正 。  

  (由 於 灣 仔 運 動 場 以 五 堂 為 一 期 ， 故 每 名 學 生 的 報 名 費 為 55元 正 。 ) 

 

報 名 辦 法  :  1 .請 將 填 妥 的 報 名 表，連 同 一 張 抬 頭 書「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」款 額 為 $110 -  $4400 

（ 以 最 多 40名 正 選 計 算 ） 的 支 票 ， 寄 回 ： 沙 田 排 頭 街 1-3號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部 1樓

學 校 體 育 推 廣 小 組 收 。  

  

 2 .收 到 所 有 學 校 的 申 請 後 ， 將 以 學 校 為 單 位 ， 採 抽 籤 方 法 決 定 學 校 先 後 ， 每 校 取 錄 最 多

40名 學 員 ， 如 抽 籤 後 仍 有 餘 額 ， 康 文 署 會 根 據 抽 籤 的 先 後 次 序 分 配 後 備 名 額 ， 每 校 每

次 獲 分 配 的 名 額 不 多 於 20名 ； 如 經 第 一 輪 後 備 名 額 分 配 後 仍 有 餘 額 ， 會 按 上 述 方 法 再

次 分 配 。 獲 分 配 後 備 名 額 的 學 校 將 獲 通 知 補 交 有 關 費 用 。  

 

 3 .於 截 止 報 名 及 抽 籤 後 如 仍 有 餘 額 ， 將 以 先 到 先 得 辦 法 接 受 報 名 ， 詳 見 上 文 第 一 點 ， 申

請 人 數 不 限 。  

  

 4 .如 個 別 項 目 申 請 人 數 眾 多，在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會 調 整 班 別 數 目，以 盡 量 吸 納 有 興 趣 的 同

學 。  

報 名 須 知  :  1 .  學 校 須 依 次 排 列 各 申 請 學 員 的 先 後 次 序 ， 每 名 學 員 可 填 報 兩 項 ， 並 以 數 目 字「 1」及

「 2」 分 別 代 表 首 選 和 次 選 ， 以 便 抽 籤 後 分 配 名 額 ， 惟 每 人 每 期 只 限 參 加 一 項 。  

 

2.  每 期 每 課 程 需 獨 立 填 寫 一 份 報 名 表 格 及 繳 交 支 票 ： 每 份 課 程 報 名 表 格 需 繳 交 獨 立 的

支 票 ； 如 學 校 欲 同 時 申 請 多 於 一 個 訓 練 課 程 ， 須 另 外 填 寫 報 名 表 及 每 份 報 名 表 夾 附

所 屬 訓 練 課 程 款 額 的 支 票 。  

 (例 如：同 時 申 請 青 衣 運 動 場 及 深 水 埗 運 動 場 的 訓 練 課 程，則 需 填 交 兩 份 報 名 表 及 繳

交 2張 或 以 上 的 支 票 ， 並 在 支 票 後 註 明 所 屬 課 程 。 )  

 

3 .  課 程 不 設 即 場 或 後 補 報 名 ， 有 興 趣 之 學 生 必 須 於 課 堂 前 透 過 所 屬 學 校 辦 妥 報 名 手

續 ， 否 則 將 不 獲 上 課 資 格 。  

截 止 報 名 日 期 : 
開 課 月 份 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 

2009年 10至 11月  2009年 9月 25日 (星 期 五 ) 

2010年 1至 2月  2010年 1月 5日 (星 期 二 ) 

2010年 3至 4月  2010年 1月 29日 (星 期 五 ) 

 

 

 

 

 

查 詢 電 話  :   2601 7616   

注 意 事 項 ：  

1.  同 學 必 需 穿 著 運 動 服 和 運 動 鞋 出 席 訓 練 課 程 。  

2.  田 徑 訓 練 需 持 之 以 恆 ， 方 可 有 理 想 成 績 ， 因 此 請 老 師 敦 促 學 員 按 時 出 席 課 節 。  

3.  由 於 課 程 及 場 地 編 排 緊 密 ， 若 個 別 學 校 未 能 於 指 定 日 期 上 課 ， 將 不 會 安 排 補 課 。 請 各 參 加 學 生

珍 惜 資 源 ， 準 時 出 席 所 有 訓 練 課 節 。  

4.  惡 劣 天 氣 安 排 ， 在 下 列 情 況 ， 當 天 的 訓 練 將 會 取 消 ：  

i)課 程 開 始 前 2 小 時 ， 天 文 台 發 出 任 何 暴 雨 警 告 信 號 或 3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；  

ii )教 育 局 宣 佈 停 課 ；  

ii i )訓 練 場 地 因 天 氣 關 係 暫 停 開 放 。  

5.  學 校 提 供 的 資 料 ， 只 作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或 與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 報 名 事 宜 、 統

計 、 日 後 聯 絡 及 活 動 意 見 調 查 之 用 。 在 遞 交 申 請 表 後 ， 如 學 生 欲 更 改 或 查 詢 經 由 學 校 申 報 的 個

人 資 料 ， 需 經 由 學 校 與 本 署 職 員 聯 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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